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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輻射偵測儀監測結果並無輻射外洩。又，台電公司對熱交換管束外側清洗之沖洗水經取樣

化學分析，亦未發現任何核種或輻射物，故無輻射物質外釋疑慮。台電公司於該事件發生後

，除立即陳報行政院原能會外，亦立即請原廠西屋公司專業人員確實修復，並進行詳盡安全

檢測。行政院原能會將持續瞭解事件之後續發展，並將事件肇因及處理情形列入機組大修後

再起動審查要項之一，以確保無輻射外洩，保障民眾安全。此外，本案之肇因、處理經過及

結果將彙整於核能三廠一號機第 20 次大修（EOC-20）視察報告，並公布於行政院原能會網站

。 

二、另有關核二廠 1 號機反應爐 7 支錨定螺栓損壞部分，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遵循行政院原能會

專業管制要求辦理，該公司於本（101）年 4 月 27 日完成 7 支螺栓修復作業，並已完成其餘

113 支螺栓鎖緊度再驗證及超音波檢測作業，皆全數確認合格。又，台電公司於核電廠每次歲

修結束後，均彙整大修相關事宜及資訊提出報告，期間進行之各項維修及零件更換等相關事

項均詳述於報告中，以昭公信。此外，我國核一廠、核二廠及核三廠運轉執照有效日期分別

至 107 年、110 年、113 年（一、二號機有些許差異），至核電廠除役規劃則由台電公司依「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規定，於預定永久停止運轉之 3 年前提出。 

（二八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學校代理（課）教師「假性失業」領

取失業救濟金及提早就業津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26） 

林委員就學校代理（課）教師「假性失業」領取失業救濟金及提早就業津貼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代理（課）教師之需求係由各地方政府及學校發展需要與教師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留之課務而

產生，並依教育部訂定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依該辦法第 3 條規

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任方式，3 個月以上經公開徵選之代理（課）教師，於

聘約期滿後需重新公開甄選。惟因教師育嬰、進修、請假及借調等需求，影響各地方政府控

管員額，致學校聘任代理（課）教師比例過高，考量代理（課）教師若仍為 1 年 1 聘，則每

年學校教師流動率過大，將影響學生之學習權益；又若代理教師亦擔任導師之職務，則每年

變動對於國小學生生活常規及國中生生活輔導管教有嚴重之影響。因此，盱衡代理教師對學

校教師素質及學童學習成效之影響，教育部刻研議修正上開辦法，讓表現優良之代理（課）

教師得免經公開甄選可再聘之，以穩定校園師資。 

二、另就業保險為納費互助、風險分擔之社會保險制度，係由勞工、雇主及政府三方共同繳納保費

所成立之基金，旨在提升勞工就業技能，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為

使有限之保險資源作有效之運用，並兼顧制度之公平正義，行政院勞委會長期均就相關給付

內容及其請領規定之合理性持續檢討。有關代課教師請領給付議題，因涉定期契約屆滿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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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非自願離職者，其請領失業給付及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等相關規定，該會正通盤檢討中。 

（二八四）行政院函送潘委員孟安就核三廠蒸汽管塞滲漏事件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27） 

潘委員就核三廠蒸汽管塞滲漏事件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核三廠一號管塞滲漏部分位於熱交換管內，經查交換管並無破損，仍為完整狀態，另經多重

輻射偵測儀監測結果並無輻射外洩，又台電公司於熱交換管束外側清洗之沖洗水經取樣化學

分析，亦未發現任何核種或輻射物，故無輻射物質外釋疑慮。 

二、台電公司於發現前開事件後，旋即陳報行政院原能會，並請原廠西屋公司專業人員確實修復，

進行詳盡安全檢測，確保輻射絕無外洩，以保障人民安全，期間亦發布新聞稿向外界說明故

障肇因、處理經過及結果等資訊，後續將備齊資料陳報該會審查。該會亦將持續瞭解事件之

後續發展，並就本案之肇因、處理經過及結果彙整於核能三廠一號機第 20 次大修（EOC-20）

視察報告，公布於網站供民眾檢視。 

（二八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尊重多元文化以保障新住民及其子女

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880） 

江委員就尊重多元文化以保障新住民及其子女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為落實新住民及其子女生活適應輔導、關懷服務及親職教育，強化輔導網絡運作及家庭功能，

本（101）年度內政部將與教育部共同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由各地方政府選擇轄內

小學新移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 名或 10 分之 1 比例者做為推動對象，辦理新住民家庭關懷訪視

、母語學習課程、新住民輔導志工培訓及多元文化宣導活動等，以整合輔導資源，建構多元

文化社會。另為強化出入境之婚姻移民生活適應輔導工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將於本年

開辦家庭教育宣導課程，聘請專業老師或種子教師講解家庭經營、家人相處、婆媳相處、夫

妻關係等課程，增進對跨國婚姻之認識及強化婚姻責任。 

二、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之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已明列有關族群和諧、多元尊重之能力指標，

由教科書出版公司據以編輯教科書。另為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之認識、接納與欣賞，教育部

每年度補助各地方政府鼓勵學校舉辦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透過多元文化教育與活動、開

設母語語言課程，讓學生尊重、瞭解不同文化，並將培養國民具備文化學習及國際瞭解之基

本能力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學，普及多元文化之觀念。該部賡續將多元文化精神

及尊重各族群特性，納入正式課程實施教學，強調多元文化對本土文化延續及創新之重要性


